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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：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，請呂召集委員學樟補充說明。（不說明）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。 

本案經審查會決議：「須交由黨團協商」，因尚待協商，作以下決議：「協商有結論時，提

出本次會議處理」。 

進行討論事項第四十七案。 

四十七、本院經濟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鄭天財等 22 人擬具「山坡地保育

利用條例第三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。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8 次

會議討論決議：交黨團進行協商。爰於本次會議繼續討論。） 

主席：本案因尚待協商，作以下決議：「協商有結論時，提出本次會議處理」。 

進行討論事項第四十八案。 

四十八、本院經濟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「植物防疫檢疫法部分

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。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8 次會議討論決議：交黨團進行

協商。爰於本次會議繼續討論。） 

主席：本案因尚待協商，作以下決議：「協商有結論時，提出本次會議處理。」 

進行討論事項第四十九案。 

四十九、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鄭天財等 18 人及委員

高志鵬等 21 人分別擬具「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」

案。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9 次會議討論決議：交黨團進行協商。爰於本次會議繼

續討論。） 

主席：本案因尚待協商，作以下決議：「協商有結論時，提出本次會議處理。」 

進行討論事項第五十案。 

五十、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民進黨黨團、委員尤美女等 19
人分別擬具「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五條、第九條及第十七條條文修正

草案」及委員鄭天財等 20 人擬具「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十七條條文

修正草案」案。 
主席：現在宣讀審查報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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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主旨：院會交付本會審查本院民進黨黨團擬具「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五條、第九條及第十七條條


